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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 证券简称：S 南建材     公告编号：2007-51 

 

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

暨重大风险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

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南方建材”）股票连续三

个交易日内（2007 年 9 月 7 日、9月 10 日、9月 11 日）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

到+15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公司股票交易出

现异常波动。 

二、相关情况说明 

本公司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-股票交易

异常波动》第四条的要求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，并说明如下：  

2006 年 5 月 11 日，本公司国家股、国有法人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菱集团”）、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力

投资”）、湖南省同力金球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球置业”）与浙江

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物产国际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

根据该协议，华菱集团、同力投资、金球置业分别将其持有的南方建材国家股

6127.5 万股、国有法人股 3456.25 万股、2410 万股（合计 11993.75 万股，占本

公司总股本的 50.5%）转让给浙江物产国际，转让价格为 1.73 元/股，转让总价

款为 20749.1875 万元。股份转让完成后，本公司总股本仍为 23750 万股，其中

浙江物产国际持有本公司国有法人股 11993.75 万股，占总股本的 50.5%，将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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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；华菱集团持有本公司国家股2612.5万股，占总股本的11%，

将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；同力投资持有本公司国有法人股 2493.75 万股，占总

股本的 10.5%，将成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，金球置业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。公司

本次股份转让于 2006 年 9 月 7 日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，有效期六个月（上

述事实已分别于 2006 年 5 月 16 日、2006 年 9 月 21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作了披露）。 

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已于 2006 年 9 月 25 日正式启动，并于 2006 年 10 月

14 日分别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

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及全文。经过与流通股股东的充分沟通（包括网

上路演等方式），本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 23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

潮资讯网上刊登了《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

暨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》、《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

（修订稿）》、《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（修订稿）》等文

件，最终确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3.0 股股份对价。

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与股权转让工作同步进行，流通股股东所获对价须由

股份转让完成后的非流通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支付，新的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参

与支付对价。 

截至目前为止，股份转让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仍没有新的进展，其主要原因

是，根据转受让方签署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规定，南方建材国有

身份职工分流安置方案（以下简称“职工分流安置方案”）须经南方建材职工代

表大会审议通过，并由湖南省国资委等政府机关出具解决南方建材及其子公司职

工分流安置经费落实和安置事项的文件或意见，该事项是转受让方明确的股份转

让协议生效的条件之一。由于职工分流安置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，以致超过了

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有效期，影响了股份转让的工作进度和股权分置改革后续工

作的顺利进行。 

2007 年 3 月 31 日前，转让方和湖南省国资委已向国务院国资委申请将公司

本次股权转让批复的有效期延期，同时，浙江物产国际受让公司三大股东华菱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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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、同力投资、金球置业共计 50.5%股份的收购报告书及向全体流通股东发出要

约收购的报告已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，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均已受理。根据转受让方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的约定，南方建材

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职工分流安置方案的决议》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

复同意后，将呈报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经广泛征求意见，并经有关各方协商，拟定于 2007 年 9 月 21 日召开南方建

材职工代表大会，审议职工分流安置方案。本次股份转让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能

否顺利完成将取决于该方案能否获得职工代表大会的审议通过。如果职工代表大

会审议通过了该方案，则本次股份转让将按照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的程序进行，

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也将顺利推进；如果该方案未能获得职工代表大会的通

过，则有可能导致本次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股权转让工作的失败，公司本次股权分

置改革也将被迫终止。 

本公司将在第一时间披露职工代表大会审议、表决职工分流安置方案的结

果。有关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及股权分置改革的进展情况，公司将持续、及时进行

披露。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《证券

时报》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七年九月十二日 


